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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 失失
遗失 江宁监狱史锦章警官证，警号：
3228689，声明作废。
遗失 泰兴市和林殡仪用品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1283MA26BA7R9L，正本编号：
321283000202106210074，副 本 编
号：321283000202106210092，声明
作废。
遗失 潘焱退役军人优待证，卡号：
6214724301000434900，声明作废。
黄禄贝遗失南京林业大学学生证，证
号：2311501208，声明作废。

南京奥陆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遗失 兹有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老年
体 育 协 会（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20117MJ5833983N）、南京市溧
水区晶桥镇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20117MJ5833991H）、南京市溧
水区晶桥镇广场健身舞协会（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20117MJ58339596）法人登记证
书正副本遗失；南京市溧水区篮球运
动 协 会（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201176867388775）开户许可证
遗失，声明作废。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
伟华介绍，“商标使用”是一个
严格的法律概念，商标法对其
有明确的界定，要求商家不仅
要在商品或包装等上面使用标
识，还要求将其作为区分商品
或服务来源的标记进行使用。

他认为，构成商标侵权的前
提是构成商标法规定中的“商
标性使用”。换句话说，如果商
家使用某个标识时，并不是将
其作为“识别商品来源”（标明
生产厂家）在进行使用时，就不
会构成商标使用。没有商标使
用，就谈不上商标侵权的问题。

他举例称，某位于青岛的公
司在其生产的产品上标注“青
岛”的字样，如果是作为城市名
称使用，就不属于对青岛啤酒公
司“青岛”商标的商标性使用。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王新霞介绍，根据商
标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构成
商标侵权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条
件：一是商标标识相同或近似；
二是使用的商品相同或类似；
三是容易引起消费者的混淆和
误认。本案涉及的是在不相
同、也不相类似的商品上使用
相近似的商标是否构成侵权的
问题，即将他人的在汽车上注
册的图形商标在烧烤炉上作为
通风孔使用，是否构成商标侵
权的问题。

王新霞认为，原告与被告权
利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不
同，一般情况下不构成商标侵
权行为。但由于蔚来汽车提供
的证据证明其logo作为注册商
标经过长期的使用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被认定为驰
名商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
规定，驰名商标的禁用权可以

扩大到不相同也不相类似的商
品上，给予商标与其知名度相
匹配的保护力度是驰名商标制
度的立法目的。

王新霞指出，蔚来汽车的
logo并不是自然界中的固有图
案，是蔚来汽车独创设计并注
册为商标，经过蔚来汽车的使
用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北山狼
户外将其作为烧烤炉上的通风
孔使用，该图案也不是通风孔
常用图案，更不是通风孔无法
避免使用的图案，两者如此相
像非偶然可以解释，北山狼户
外对他人权利未进行合理避
让，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
应的后果。

李伟华则认为，本案中被告
使用的图形主要是作为其烧烤
炉产品的通风孔造型，具备一
个实质性的功能作用，也就是
说它首先是个通风孔，而不是
标注产品来源的商业标记，这样
的一个使用方式是否构成商标性
使用，确实值得商榷。此外，如果
大多数消费者看到烧烤炉上的这
个镂空图案时仅是将其作为一个
通风孔造型看待，此时也很难发
生混淆的结果，尤其是被告如果
在产品上同时标注了其自有的
品牌标识时，没有混淆也不会
构成商标侵权。

王新霞表示，虽然判决尚未
生效，但该案也提醒相关经营
者在自己生产的商品上使用商
标及进行设计装潢时应注意对
他人权利进行避让，不可任性
地以非故意为由将他人的商标
或者享有著作权的作品随意拿
来使用，如在自行车车座上镂
空一个奔驰汽车 logo，将香奈
儿的 logo作为杯子的把手，将
雪糕做成法拉利汽车形状等，
这些都可能会构成对他人权利
的侵犯。 据红星新闻

烧烤炉通风孔“撞脸”蔚来汽车logo
户外用品公司被起诉，一审判赔30万元

日前，网上流传的一份“知名车企 logo成为烧烤炉的通风孔”的相关判决，引发关注。据判决书显示，上海
蔚来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来汽车）将浙江北山狼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山狼户外）告上法庭，
指其生产、销售的烧烤炉上的通风孔设计“撞脸”前者logo，损害了原告已达驰名状态的权利商标的合法权利。

11月22日，审理该案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北山狼户外构成侵权，判令其停止侵权，赔偿蔚来
汽车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0万元。12月4日，记者从蔚来汽车及北山狼户外的诉讼代理人处，证实了该
判决的真实性。蔚来汽车法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方是一家户外用品专营店，蔚来自己也有自营的户外露营
产品，且也有户外随行烤炉。事实上已经有部分消费者误以为对方卖的是蔚来品牌的产品，产生了实际混淆，
万一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会对品牌形象带来巨大不良影响。因此，起诉是出于对恶意侵权的行为零容忍，选择
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北山狼户外的诉讼代理人表示，还在与被告沟通是否上诉，目前还没决定。对于上述判决结果，他表示，一
审判决尚未生效，不便评论。

烧烤炉上的通风孔设计“撞脸”蔚来汽车logo

据判决书显示，2023年 4月，原
告的委托代理人发现，被告北山狼户
外在多个电商平台的店铺上架带有
类似原告注册商标的便携烧烤炉，售
价从121元至137元不等。

从2023年4月至9月，原告的委
托代理人又进行了多次购买并取
证。原告所做的公证书中显示，因该
烤炉的通风孔与蔚来汽车商标高度
相似，被众多买家和网友误解，评论
区频现“我还以为蔚来的呢”“这是蔚
来烧烤架吗”“看了两遍才发现不是

蔚来，那个标志真的太像了”“蔚来怎
么转行做烧烤架了”等。

原告蔚来公司经比对认为，原告
涉案商标上方为半圆形，下方为尖角
的小A形，被诉侵权标识同样为半圆
形和小A形的上下组合，与原告涉案
商标近似。从被诉侵权标识的使用
情况来看，该标识具有商品来源识别
功能，构成商标性使用。

蔚来汽车指控，被告北山狼户外
未经许可擅自在其生产、销售的烧烤
炉上使用原告权利商标，相关公众已

产生了混淆误认，明显系对原告权利
商标的复制摹仿，违反了商标法第十
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损害了原告已达
驰名状态的权利商标的合法权利。
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很大的经济
损失及负面影响，应当立即停止侵
权，承担赔偿经济损失、消除影响的
民事责任。

蔚来汽车要求，北山狼户外停止
侵权，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支付
维权成本 28万元，并在报纸和一些
电商平台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判决书显示，原告蔚来汽车于
2016年4月1日在第12类“电动运载
工具”等商品上申请了第20259564号
商标，于2017年10月14日获准注册。

原告认为，上述权利商标系原告
电动汽车产品的车标，在第12类“电
动运载工具”商品上，经大量宣传，知
名度较高，已经达到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为相关公众

所熟知”的驰名程度。
而北山狼户外则辩称，被诉侵权

标识只是烧烤炉的通风孔，不具备识
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不侵害原告的商
标权；被诉侵权商品为烧烤炉，与原
告权利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不
同，不会导致消费者混淆；被诉侵权
商品在销售宣传和外包装中均凸显
了被告的注册商标“北山狼”，该商标

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消费者不
会将被诉侵权商品误认为原告的商
品；原被告彼此营业范围不同，不具
有竞争关系，不会引起误认。

法院审理认定，蔚来注册商标在
第12类电动运载工具上构成驰名商
标。被诉侵权标识与涉案注册商标
二者形状基本一致，仅存在细微差
别，构成近似商标。

判决书中指出，注册商标的知名
度越高，越容易受到他人攀附；注册
商标的识别性和知名度越强，相关公
众越容易认为被诉侵权标识的商品
或服务来源于注册商标。本案中，被
诉侵权标识位于烧烤炉两侧显眼位
置，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该商品与蔚
来公司或涉案注册商标的商品存在
某种特定联系，造成一定的混淆。同
时，被告对被诉侵权标识的使用，极
易淡化涉案注册商标已经形成的识
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侵害了涉案注册
商标专用权。因此，被告的行为构成
商标侵权。

南京中院一审认定，被告制造、
销售侵害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
品构成侵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酌定被告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30万元。

电商平台销售的烧烤炉通风孔与其车标高度相似 驰名商标的禁用权可以扩大

被告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赔偿30万元一审判决

律师说法


